
安心旅遊 
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活動 



截至109年7月9日止，參加業者： 

申請共1,301家。 

審核通過1,277家(觀光旅館8家，一般旅館
183家，民宿1,086家)，參加率72.72%。 

未審核通過20家。 

已使用房間數：29,235間(剩餘50,765間) 

 

 

宜蘭總補助經費新臺幣8,000萬，補助房間數80,000間。 







核定旅行社.pdf




（七）申請核銷文件應依序備齊： 

       1、核銷檢核表。       

       2、申請補助函。 

    3、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 

    4、切結書。 

    5、同意書（匯款帳戶非旅宿名稱時需檢附） 

    6、住宿旅客資料名冊(由安心旅遊系統產出)。 

    7、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四）審核按報名時間依續辦理，業者須經本府審核通過當日起，   

            方具備補助資格，審核通過前之補助申請文件恕不受理。本 

            作業要點未列項目依「交通部觀光局獎助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推動國民旅遊實施要點」及安心旅遊－自由行旅客住宿優 

            惠活動 Q&A 公告內容及相關規定辦理。 

（五）有關「安心旅遊」相關活動事宜，請於上班時間 

           （08:00~12:00、13:00~17:00）逕洽本府工商旅遊處觀光行銷 

            科（安心旅遊專案小組）詢問。 

            諮詢專線： 

            03-9251000分機#3881～3883、#3885~3886、#1881。 



【主計審核規範】 

(一)如有統一編號之旅宿業者，請提供與旅 

  宿名稱相同或負責人之匯款帳戶影本。 

(二)發票如填寫錯誤，不得塗改，請作廢重 

  開。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1、買受人不需填寫。 

2、品名：住宿費。 

3、日期、數量、單價、金額、 

      總計、 課稅別、總計新台幣 

     （大寫）均需填寫；並請注      

       意大寫文字。 

4 、蓋發票章。 

5 、填寫錯誤，不得塗改蓋章， 

       請作廢重開。 

6 、三聯式發票，請連同收執聯、 

       扣抵聯一併送件核銷。 

7 、熱感應電子式發票，請於發 

       票上註明發票號碼。 

 



有關「安心旅遊」相關活動事宜，請於上班時間： 

（08:00~12:00、13:00~17:00）逕洽本府工商旅遊處觀光行銷科 

（安心旅遊專案小組）詢問。 

諮詢專線： 

(03)925-1000 分機3881～3883、3885～3886、1881 

核銷文件寄送資訊： 

(260)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宜蘭縣政府安心旅遊專案小組 收 



Q1：如有電子收據相關問題，該找哪個窗口聯絡? 

-電子代轉專案系統客服：(02)2786-3655 / 服務時間：24小時 

 

Q2：如有電子發票相關問題，該找哪個窗口聯絡? 

-電子發票專案系統客服：(02)2653-6000/ 服務時間：24小時 

 

Q3：如有系統相關問題，該找哪個窗口聯絡? 

專案系統客服：(02)2562-8138 

服務信箱：funtour@tbroc.gov.tw  
 

安心旅遊諮詢專線： 
0800-211734 
 

 

 

 

 

 

mailto:funtour@tbroc.gov.tw


http://funtour.eland.org.tw/WebMaster/














【Q&A】 

Q1：旅宿業者可以收三倍券嗎? 

   可以。 

Q2：三倍券可以找零嗎? 

   ●三倍券規定不得找零，消費者不能強迫店家找零，也不可兌現。 

   ●三倍券就是要刺激消費，希望民眾買超過面額，也鼓勵小店家、 

    商圈跟攤販，推出更多兩百元、五百元優惠組合，活絡消費市場。 

Q3：收取三倍券需要開發票嗎? 

         要，三倍券等同現金，需要開立發票或收據。 

Q4：使用三倍券要支付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嗎? 

         ●民眾直接領到2,000元免納個人綜合所得稅。 

         ●店家收取三倍券屬營業收入，依法應課徵營業稅。 



Q5：哪些電商業別屬於例外、可以用三倍券? 

   ●藝文展演、體育賽事及旅遊活動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電商平台可適用。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電商平台，政府將核給網站識別標章， 

             供民眾辨識。 

Q6：與訂房網合作的小民宿是否適用?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的訂房網可適用。 

   ●民眾至民宿住宿後付款，也可適用。 

Q7：非法日租套房是否適用三倍券? 

   非法日租套房沒有取得旅館業登記證，不能提供住宿服務及經營旅 

         宿業，也無法兌換三倍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tzrPANtW8&feature=youtu.be


營業人持有破損之振興三倍券向金融機關申
請兌領，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照全額兌付外 
，其餘不予兌付： 
1、破損，但餘留部分在四分之三以上。 
2、破損，但殘片能完整拼合。 
3、污損或燻焦，但號碼、文字及花紋仍可 
  辨認。 





Q.我是小店家，手中的振興三倍券如何變現？ 

     1. 有統一編號之店家         (營業人名稱、銷售日期、統編、負責人姓名、匯款帳號) 

         (1) 企業帳戶：到金融機構，填寫振興三倍券背面資訊，再填 

               寫兌領單，金額存入企業帳戶。 

         (2) 非企業帳戶(獨資)：到金融機構，填寫振興三倍券背面資 

               訊，再填寫兌領單，提供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如稅籍登記 

               或商業登記)，金額存入負責人帳戶。 

     2. 無統一編號之店家：可委託合格的商圈組織、市場或攤販集中 

         場(區)管理組織或受委託代表人、產業公(協)會、產業工會或 

         職業工會等組織前往金融機構協助兌換，填寫振興三倍券背面 

         資訊，再填寫兌領單，金額存入受委託組織帳戶，由受委託組 

         織發給委託店家。 



Q.振興三倍券兌換有期限?  

    109 年 7 月 23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  

Q.店家兌付需多久款項才會存入帳戶？是否需要支付手續費？  

    1. 當日可以入帳。 

    2. 惟如店家尚未在該兌付金融機構開立存款帳戶時，亦可由該兌  

        付金融機構 以跨行匯款方式，將款項匯入該店家於其他金融機 

        構之帳戶內，其匯款期 間比照現行金融機構匯款作業之規定。  

    3. 無論兌付張數與金額多寡，均不需支付任何手續費。 

Q.小店家沒有統一編號的，委託商圈組織、管委會等單位，是否會 

    被徵收相 關作業費?  

    委託合格的商圈組織、市場或攤販集中場(區)管理組織或受委託 

    代表人、產 業公(協)會、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等兌換，不會徵收 

    相關作業費。 



Q.店家收取三倍券需要繳營業稅嗎?  

    因店家收取民眾消費使用的三倍券，屬店家的營業收入，所以依 

    法向店家課 徵營業稅，非由民眾負擔。 

Q.受委託代表人協助代為兌領三倍券，是否會有延伸稅賦問題？  

    受託代表人需核實撥付代兌領款項給委託人，受託代表人謹為代 

    替兌領之行 為，無實際收入，故無稅賦問題。 





https://3000.gov.tw/News.aspx?n=69&sms=9111




振興三倍券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https://3000.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moeasmea.gov.tw/list-tw-2691
https://twup.sme.gov.tw/3000/


※振興三倍券通訊 
  交易適用業者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 

1、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數位三倍券之類型旅遊商品僅開放 

 「住宿、門票及交通」，營業人經營之內容如屬綜合型電商，其 

  中部分符合前開原則、部分不符合，應請營業人設置振興三倍券 

     專區及提供對應專區之特店代碼，以利區隔（例如旅宿業者官網 

      除住宿外另月線上販售其他商品，如餐券等，不適用振興三倍 

      券線上交易。）如未設置振興三倍券專區，則請旅宿業者提供 

      純訂房之官網。 

2、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別標章，由交通部觀光局彙編「識別標 

      章編號」，以電子郵件提供縣市政府，由縣市政府提供「識別 

      標章編號」及「識別標章」電子檔予合格營業人（旅宿業）， 

      進行修調網頁放置識別標章及識別標章編號置放，實際公告仍 

      由經濟部依期程公告。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 
3、業者應配合事項： 

   (一)應自經濟部公告之日起受理消費者數位三倍券金額累計，且   

          應將識別標章張貼於其商品（服務）販售頁之明顯處，使消 

          費者易於辨識。 

   (二)營業人張貼識別標章，不得縮小尺寸、變更比例或加註字樣 

          並應連結至振興三倍券平臺網站(https://3000.gov.tw)。 

4、為配合經濟部相關名單公布期程，未來如有新增名單或資料更 

      新，將持續提出合格名單： 

   (一)於每月10日前提出之名單，當月15日公告於經濟部官網。 

   (二)於每月25日前提出之名單，隔月01日公告於經濟部官網。 

5 、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諮詢專線： 

   0800-211734 

https://3000.gov.tw/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 

https://forms.gle/o9LuXuAAtg1P1gzr8


發展觀光條例 



觀光發展條例 

第31條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於經營各該業 

務時，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旅罰二.民罰二) 

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前二項各行業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 

之。 

第37條 

主管機關對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之經 

營管理、營業設施，得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旅罰三.民罰三)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前項檢查，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旅罰四.民罰四) 



觀光發展條例 

第41條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應懸掛主管機關發給之 

觀光專用標識；其型式及使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觀光專用標識之製發，主管機關得委託各該業者團體辦理之。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經受停止營業或廢止營 

業執照或登記證之處分者，應繳回觀光專用標識。(旅罰五.民罰五) 

 



觀光發展條例 

第42條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暫停營業或暫 

停經營一個月以上者，其屬公司組織者，應於十五日內備具股東會議事錄 

或股東同意書，非屬公司組織者備具申請書，並詳述理由，報請該管主管 

機關備查。 

前項申請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其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展延一次，期間以一年為限，並應於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提出。 

停業期限屆滿後，應於十五日內向該管主管機關申報復業。 

未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或前項規定申報復業，達六個月以上者，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旅罰六.民罰六) 

 



觀光發展條例 

第55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一、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業務。 

二、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業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書面契約。 

二、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違反第四 

十二條規定，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未報請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復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違反依本條例 

所發布之命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觀光發展條例 

第55條(續)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或觀光遊樂業務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旅館業務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勒令歇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部分者，其擴大部 

分，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民宿 

經營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擴大部分並勒令歇業。 



旅館業管理規則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9條 

旅館業應投保之責任保險責任範圍及最低保

險金額如下：(旅罰二)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 

       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每年新臺幣三千四   

        百萬元。 

旅館業應將每年度投保之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旅罰十)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並應
令限期辦妥投
保，屆期未辦
妥者，得廢止
其登記證。 

房間數五十間以下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令
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五十一間至
一百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一百零一間
至一百五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一百五十一
間至二百間。 

處新臺幣三十五萬元，
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二百零一間
以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經處罰鍰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者，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經處罰鍰二次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
妥者，廢止其旅館業登記證。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15條 

旅館業應將旅館業專用標識懸掛於
營業場所明顯易見之處。(旅罰十
一) 

第17條 

旅館業專用標識如有遺失或毀損，
旅館業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
發。 

第18條 

旅館業應將其登記證，掛置於營業

場所明顯易見之處。(旅罰十三) 

 

處  罰  範  圍 裁  罰  基  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19條 

旅館業登記證所載事項如有變更

旅館業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為變

更登記。(旅罰十五) 

第20條 

旅館業登記證如有遺失或毀損，

旅館業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或換發。(旅罰十五) 

 

處罰範圍 裁  罰  基  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21條 

旅館業應將其客房價格，報請地方

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旅罰十六) 

旅館業向旅客收取之客房費用，不

得高於前項客房價格。(旅罰十七) 

旅館業應將其客房價格、旅客住宿

須知及避難逃生路線圖，掛置於客

房明顯光亮處所。(旅罰十八)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高於報備價格百分
之二十以下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超過報備價格百分
之二十未滿百分之
四十。 

處新臺幣三萬元。 

高於報備價格百分
之四十以上。 

處新臺幣五萬元。 

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未置客房價格。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置旅客住宿須知。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置避難逃生路線
圖。 

處新臺幣四萬元。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23條 

旅館業應將每日住宿旅客資料登

記；其保存期間為半年。(旅罰二
十) 

前項旅客登記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 

第24條 

旅館業應依登記證所載營業場所

範圍經營，不得擅自擴大營業場

所。(旅罰廿一) 

 

處罰範圍 裁  罰  基  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登記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未依期限保留 處新臺幣一萬元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擅自擴大非客房部
分之營業場所 

處新臺幣五萬元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擴大營業客房數十
二間以下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
房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十
三間至二十五間 

處新臺幣十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
房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二
十六間至四十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
房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四
十一間至五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
房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五
十一間以上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並命其擴大營
業客房勒令歇業。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27-1條 

經營旅館者，應於每年一月及七

月底前，將前半年七月至十二月

及當年一月及六月之每月總出租

客房數、客房住用數、客房住用

率、住宿人數、營業收入、營業

支出、裝修及設備支出及固定資

產變動等統計資料，陳報地方主

管機關。(旅罰三十五) 

 

處罰範圍 裁  罰  基  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罰則 

第28條(旅罰六) 

旅館業暫停營業一個月以上，屬公司組

織者，應於暫停營業前十五日內，備具

申請書及股東會議事錄或股東同意書，

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非屬公司組織

者，應備具申請書並詳述理由，報請地

方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申請暫停營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一年，其有正當理由者，得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請展延一次，期間以一年為限，

並應於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提出。 

 

處罰範圍 裁  罰  基  準 

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廢止
其登記證。 

暫停營業一個月
以上，未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停業期間屆滿後
十五日內，未向
該管主管機關申
報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暫停營業一個月
以上，未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或
停業期間屆滿十
五日內未申報復
業，達六個月以
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並得廢止旅館業
登記證。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條文 

第28條(續) 

停業期限屆滿後，應於十五日內

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復業，經審

查符合規定者，准予復業。 

未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或前項

規定申報復業，達六個月以上者，

地方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登記並註

銷其登記證。 

 

第28-1條(轉讓、出租) 

依本規則設立登記之旅館建築物

除全部轉讓外，不得分割轉讓。 

旅館業將其旅館之全部建築物及

設備出租或轉讓他人經營旅館業
時，應先由雙方當事人備具下列

文件，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 

一、旅館轉讓申請書。 

二、有關契約書副本。 

三、出租人或轉讓人為公司者，

其股東會議事錄或股東同意書。 



旅館業管理規則 
條文 

第35條 

旅館業申請登記，應繳納旅館業登記證

及旅館業專用標識規費新臺幣五千元；

其申請變更登記或補發、換發旅館業登

記證者，應繳納新臺幣一千元；其申請

補發或換發旅館業專用標識者，應繳納

新臺幣四千元；本規則施行前已依法核

准經營旅館業務或國民旅舍者申請登記

應繳納新臺幣四千元。 

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之地址變更

而申請換發登記證者，免繳納證照費。 



自主管理檢查 



一、緣起與目的： 

    有關旅宿業之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本府歷年皆以聯合稽查之方式辦理

面對日漸增加的旅宿業、非法日租套房猖獗及有限的人力資源下，為落實

旅宿業者公平正義，實須建置分級管理之制度，有效列管旅宿業，讓本府

有充沛之人力稽查違規情形嚴重之業者，其中合法旅宿業者規劃採自主管

理方式，減少業者須臨時配合不定期稽查之負擔、專注經營，以提升旅宿

品質。 

宜蘭縣政府辦理- 
          旅宿業自主管理計畫 

二、參加對象： 

    領有合法旅宿登記業者皆參加本計畫，未按期繳交旅

宿自主管理計畫者，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4條第3項觀光

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規

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37條第1項規定檢查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宜蘭縣政府辦理- 
          旅宿業自主管理計畫 

三、辦理方式： 

    (一)流程： 



宜蘭縣政府辦理- 
          旅宿業自主管理計畫 
三、辦理方式(續)： 

    (二) 說明： 
                   1.自主管理： 

                      (1)每年6月30日前填寫自主管理紀錄表，回報方式傳真、郵 

                           寄及電子信箱，未依限回報者，另以現場稽查方式辦理。 

                      (2)查核項目：如附表(自主管理紀錄表)。 

                      (3)仍維持抽樣辦理聯合稽查1次之檢查頻率。 

                  2.機關查核： 

                     回傳自主管理紀錄表與登記資料不符者，即發文限期改善，    

                     未依限改善者，排入現場稽查辦理，並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4 

                     條第1項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  

                     營者，經主管機關依第37條第1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除 

                     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3.登錄建檔： 

                    將自主管理紀錄表與臺灣旅宿網核對結果及稽查結果登入臺    

                    灣旅宿網後端平臺，完成檢查工作。 



毒品防治宣導 



濫用物質傳統外觀及偽裝外觀 

vs. 

傳統外觀 偽裝外觀 

毒品防治宣導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反毒資源館 



毒品防治宣導 
濫用物質變裝後外觀~「毒咖啡包」、「毒茶包」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 



毒品防治宣導 
生理表徵異常 

發現顧客辦辦入住時有下列癥候時，應格外注意： 

語無倫次、含糊不清 

意識模糊，注意力無法集中 

呆滯木僵 

無故大笑不止或昏睡叫喚不醒 

自殘、拉扯、攻擊、大聲咆哮等 

手腳有注射針孔痕跡 

身體顫抖抽搐 

 

資料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毒品防治宣導 
行為舉止異常 

 拒絕出示證件登記住房或住房登記證件顯與本人不符。 

 不同訪客進出過於頻繁（部分案例中，訪客只知道對

方的綽號）。 

 刻意詢問是否知悉警察臨檢頻率及時間。 

 房間特別吵鬧、音樂較為大聲。 

 房客要求提供明顯超過正常數量的杯子、冰塊、紙巾、

毛巾，且整晚不斷。 

 

資料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毒品防治宣導 

客觀情狀判斷 

 包廂或房間傳出刺鼻異味（如：燃燒塑膠味）。 

 桌上、地板或椅子散落不明粉末。 

 房客可能以「休息」方式使用旅館客房，並不斷增加

時間，以規避「入住登記」 。 

 

資料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33-1條 

為防制毒品危害，特定營業場所應執行下列防制措施: 

一、於入口明顯處標示毒品防制資訊。 

二、指派一定比例從業人員參與毒品危害防制訓練。          

三、備置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名冊。 

四、發現疑似施用或有毒品之人，通報警察機關處理。 

特定營業場所未執行前項各款所列防制措施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令負責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屬法人或合夥組織經營者，併同處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33-1條(續) 

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未通報警察機關處理者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處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其屬法人或合夥組織經營者，併同處罰之。其情節重大者，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令其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一年六個月以下或勒令歇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公布最近一年查獲前項所定情節重大之特定 

營業場所名單。 

第一項特定營業場所之種類、毒品防制資訊之內容與標示方式、負責人及 

從業人員名冊之格式、毒品危害防制訓練、執行機關與執行程序之辦法， 

由法務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宜蘭縣府與觀光業者資訊傳達專區4 宜蘭縣安心旅遊活動專區 

LINE群組係宜蘭縣政府對各業者傳達資
訊用，群內人數眾多，請勿做為訂房，
徵才，諮詢等平台，以免影響他人之權
益。 



振興三倍券通訊交易適用業者填表表單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